
（上接 D19 版）
截至评估基准日， 被评估单位无付息债务， 因此被评估单位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为

12.11%，取整为 12.10%。
（四）经营性业务价值的估算及分析过程
本次收益法评估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选取的现金流量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通过对企业整体

价值的评估来间接获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经营业务均为电站及储能项目开发、建设相关，考虑到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

主要由母公司承接，部分光伏及风力发电项目由子公司国电投天启（广东）智慧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承接开发，建设业务也主要由母公司实施。 因此，母公司及子公司国电投天启（广东）智慧能源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分别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进行了评估， 其余子公司采用成本法
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预测口径为天启鸿源母公司口径，预测范围为天启鸿源的经营性业务，包括光伏电站、
风电及储能项目开发、建设业务；考虑到天启鸿源母公司及北京日泽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
驰闰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两个子公司在历史期，其经营业务及费用相互关联，且不易分割，在预测
天启鸿源母公司未来年度经营数据时， 主要参考了天启鸿源母公司及上述两个子公司历史年度合并
口径下的相关数据。

基于上述分析，预测母公司口径下未来年度的企业自由现金净流量，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加总
计算得出企业经营业性资产价值，再加上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及长期股权投资价值，扣减有
息债务后，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收益预测基准：本次评估收益预测是根据天启鸿源已经审计的 2020-2021 年的会计报表，以近两
年的经营业绩为基础，遵循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国家宏观政策，研究了所处行业市
场的现状与前景，分析了企业的优势与劣势，尤其是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及潜力，并
依据其战略规划，经过综合分析研究由企业编制并提供给评估机构。 评估人员与委托人、企业和其他
相关当事人讨论了天启鸿源未来各种可能性，结合其人力资源、技术水平、资本结构、经营状况、历史
业绩、发展趋势，考虑宏观经济因素、所在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了未来收益预测资料与评估目
的、评估假设、价值类型的适用性和一致性。 未来收益预测说明如下：

1、营业收入预测
天启鸿源的主要业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储能系统建设业务；另一类为新能源电站开发及建

设业务。
储能系统建设业务是天启鸿源根据合同约定，通过自行研发、OEM 生产或对外采购等多种形式，

对电池组、 储能变流器、 电池管理系统、能量管理系统等软硬件进行整体集成后，经安装调试并经客
户验收合格后将产品交付给客户。

新能源电站开发及建设业务，根据已完成以及正在执行的电站开发业务情况，天启鸿源取得项目
批复后成立项目公司，主导电站建设，当完成电站建设并达到并网试运行条件时，通过项目公司股权
转让实现相关业务收益（目前已经持有的电站除外）。

具体分析预测如下：
2021 年，天启鸿源及其子公司主要完成了枣阳追日分散式风电项目（47.8MW）的开发建设及销

售、 金山电厂 5MWh火储联合调频储能项目的建设以及湛江宝钢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17.6652MW）
等，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3.84亿元（合并报表口径）。

根据 2021年 12月 20日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 2021 年度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
能互补试点项目公示》，天启鸿源已获得位于承德市围栏县的承德航天天启风光储氢一体化多能互补
示范项目， 源网荷储型式及规模为风电 300MW+光伏 200MW+储能 100MW/200MWh+制氢 3000Nm?/
h。

根据 2021 年 9 月 18 日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河北省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计划的通知》（冀发改能源[2021]1278 号），天启鸿源的子公司
国电投天启（广东） 智慧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位于承德围栏县的航天鸿源围场御道口
300MW 风储氢一体化项目（风电 300MW +储能 45MW/90MWh）已纳入“十四五”规划项目管理中，规
划并网年限为 2024年。

本次评估，考虑到上述两个项目的制氢系光伏、风电项目的延伸产业，评估时，未将其制氢的收
入、成本等纳入现金流的测算范围。

根据天启鸿源已获得项目及对未来潜在项目的预计，天启鸿源未来年度的建设项目如下表：
单位：兆瓦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一、已有项目

光伏 - - 100.00 100.00 -

风电 100.00 200.00 200.00 100.00 -

调峰储能 54.22 70.00 110.00 80.00 -

调频储能 - - - - -

二、潜在项目

光伏 - - - 150.00 150.00

风电 - - - 100.00 100.00

调峰储能 100.00 200.00 400.00 600.00 750.00

调频储能 10.00 20.00 35.00 50.00 60.00

总计

光伏 - - 100.00 250.00 150.00

风电 1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调峰储能 154.22 270.00 510.00 680.00 750.00

调频储能 10.00 20.00 35.00 50.00 60.00

上述建设开发计划中，考虑到新能源电站以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周期均在一年以内（6-9 个
月），根据公司过往的新能源电站、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实施及收入确认情况，均按照当年度完成项目建
设并通过客户验收（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完成电站项目建设、并网以及项目转让，并收取大部分款项
（电站开发项目）做为收入预测的确认依据。

营业收入根据未来年度预计销售单价以及未来每年的开发建设数量确定。 其中：对于预计销售单
价的预测，主要根据潜在的资产受让方受让该资产后要求的内部收益率测算销售价格。 以如河北承德
500MW 风光储氢多能互补项目中的风储 300MW-储能 60MW/120MWh 项目示例风电项目的未来年
度预计销售单价测算过程。

该项目建设期按 1年、 建成后受益期按 20 年、 贷款比例按 80%、 贷款期限 15 年、 贷款利率按
4.90%考虑的前提下，若全投资成本口径内部收益率按 6.50%计，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为 8.52 元/W（价格
中含储能 0.7元/W），剔除储能部分，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7.82 元/W；在此情形下，自有资金的内部回报
率为 11.78%，一般也能达到目前资产受让方对自有资金回报率的要求。

根据被评估单位的测算及评估人员的调查，目前风电建设投资成本约为 6.50 元/W（含税），折合
成不含税成本为 5.86元/W。 本次评估，考虑到天启鸿源已获得的项目的位置，2022年的风电的交易价
格按 7.82元/W考虑，折合成不含税价为 7.05元/W。

2022年后，考虑到风电的建设成本的降低、行业竞争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如项目位置、建设成本
等的影响，预计毛利将持续降低。本次评估，投资成本按逐年降低 2%考虑，成本利润率按逐年降低 1%
考虑。

据上测算，风电项目未来年度的交易价格、投资成本如下表：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风电项目交易价格（元 /W) 7.05 6.84 6.63 6.43 6.24

风电项目投资成本（元 /W) 5.86 5.74 5.62 5.51 5.40

毛利（元 /W) 1.19 1.10 1.01 0.92 0.84

成本利润率 20.31% 19.10% 17.91% 16.73% 15.57%

此外，具体在测算单个项目的收入、成本时，考虑到分包、设立项目公司引进新股东等因素，收入、
成本考虑了一定的折扣，对光伏、风电项目按 0.75，储能项目按 0.8。

以 2023年举例说明营业收入的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类型 数量 单位 市场单价 预计单价 营业收入

1 承 德 500MW 风 光 储 氢
-300MW 风电 风电 100.00 MW 6.84 5.13 51,263.27

2 承 德 500MW 风 光 储 氢
-100MW/200MWh储能

调 峰 储
能 40.00 MWh 1.50 1.20 4,808.07

3 潜在调峰储能 调 峰 储
能 200.00 MWh 1.50 1.20 24,040.35

4 潜在调频储能 调 频 储
能 20.00 MWh 4.61 3.68 7,368.91

5 承 德 300MW 风 储 氢
-300MW风电（注） 风电 100.00 MW 6.84 3.70 37,048.35

6 承 德 300MW 风 储 氢
-45MW/90MWh储能

调 峰 储
能 30.00 MWh 1.50 1.20 3,606.05

营业收入合计 128,135.01

其中：电站业务 200.00 MW 88,311.62

储能系统集成 290.00 MWh 39,823.38

注：子公司国电投天启的风电开发项目，扣除国电投天启开发费 0.66 元/W 后，按 0.6 的折扣预计
单价。

经实施以上分析，营业收入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电站业务 40,919.43 88,311.62 111,256.37 149,618.61 74,277.26

储能系统集成 26,730.69 39,823.38 71,481.87 92,905.95 100,168.70

营业收入合计 67,650.12 128,135.01 182,738.24 242,524.57 174,445.96

2、营业成本预测
未来成本预测按单位成本乘以销售数量计算。 对于单位成本，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预

测单价，分析了光伏风电电站在近期发布的招投标公告，并综合考虑未来市场环境因素后作出预测；
对于销售数量，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预测数据，分析了企业目前的在手订单及正在跟踪的
项目情况，并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因素后作出预测。

经实施以上分析，营业成本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电站业务 33,437.02 75,774.86 97,403.44 131,911.57 66,563.87

储能系统集成 23,118.53 33,883.19 61,630.60 81,016.03 88,340.30

其他 1,126.34 1,464.24 1,610.67 1,771.73 1,948.91

合计 57,681.89 111,122.29 160,644.71 214,699.33 156,853.08

毛利率 14.73% 13.28% 12.09% 11.47% 10.09%

3、税金及附加预测
天启鸿源税金及附加具体包括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 本次评估，对于城市建设维

护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印花税根据其 2021年占营业收入比例进行预测。
经实施以上分析，营业税金及附加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城市维护建设税 158.41 300.03 427.89 567.88 408.47

教育费附加 113.15 214.31 305.63 405.63 291.77

印花税 16.54 31.34 44.69 59.31 42.66

合计 288.10 545.68 778.21 1,032.82 742.90

4、销售费用预测
天启鸿源的销售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宣传费及差旅费等。
本次评估，对于职工薪酬，在现有人均工资的基础上，考虑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的足额缴纳后，参考

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对于宣传费、差旅费等，考虑到其与营业规模相关性较大，在 2021 年各项费用发生的基础上，参

考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经实施以上分析，销售费用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职工薪酬 173.19 225.15 247.67 272.43 299.68

宣传费 24.36 46.14 65.80 87.33 62.81

业务招待费 16.28 30.83 43.97 58.35 41.97

差旅费 24.13 45.70 65.17 86.49 62.21

其他 2.38 4.50 6.42 8.52 6.13

合计 240.33 352.32 429.03 513.13 472.81

5、管理费用预测
天启鸿源管理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办公费、差旅费、服务费、业务招待费、咨询审计费、长期资产

摊销、装修费及其他费用。

对于人工费，在现有人均工资的基础上，考虑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的足额缴纳后，按每年保持一定
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对办公费、差旅费、服务费、业务招待费等，考虑到其与营业规模相关性较大，在 2021 年各项费用
发生的基础上，参考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对折旧摊销费，该部分成本为固定成本，在参考未来年度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摊销预测数的
基础上，结合以前年度的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摊销的分配方式加以预测。

对于咨询审计费等费用，在 2021年各项费用发生的基础上，考虑稳定增长率进行预测。
经实施以上分析，管理费用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工费 570.35 741.46 815.60 897.16 986.88

保险费 3.52 6.67 9.52 12.63 9.08

宣传费 21.25 40.26 57.41 76.20 54.81

租赁费 25.59 25.59 25.59 25.59 25.59

汽车费用 5.43 10.29 14.67 19.47 14.01

办公费用 106.43 201.58 287.49 381.54 274.44

差旅费 247.44 468.68 668.40 887.08 638.07

通讯费 0.17 0.31 0.45 0.59 0.43

会务费 11.33 21.46 30.61 40.62 29.22

服务费 132.28 250.56 357.33 474.23 341.11

业务招待费 613.84 1,162.66 1,658.12 2,200.61 1,582.88

咨询审计费 144.34 173.21 190.53 209.58 230.54

折旧 23.42 17.48 3.49 5.11 10.89

无形资产摊销 0.05 0.05 0.05 0.05 0.05

长期资产摊销 165.33 165.33 165.33 165.33 165.33

装修费 5.85 - - - 4.01

其他 10.22 19.36 27.61 36.64 26.36

合计 2,086.85 3,304.95 4,312.20 5,432.45 4,393.69

6、研发费用预测
天启鸿源研发费用主要包括职工薪酬、材料费、折旧和其他。
对于职工薪酬，在现有人均工资的基础上，考虑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的足额缴纳后，按每年保持一

定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对材料费，考虑到其与营业规模相关性较大，在 2021 年各项费用发生的基础上，参考营业收入的

增长率进行预测。
对于其他费用，以 2021年实际发生额为基础，按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对折旧，在参考未来年度折旧预测数的基础上，结合以前年度折旧的分配方式加以预测。
经实施以上分析，研发费用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职工薪酬 537.00 698.10 767.91 844.70 929.17

材料费 50.32 95.30 135.92 180.39 129.75

折旧 0.90 0.90 0.90 0.90 0.90

其他 33.42 40.10 44.11 48.52 53.37

合计 621.63 834.40 948.83 1,074.50 1,113.19

7、财务费用预测
天启鸿源财务费用主要包括经营利息支出、金融手续费以及利息收入。 于评估基准日，天启鸿源

无付息债务，对以后年度的利息支出不作预测；利息收入发生金额较小或具有偶发性，以后年度不进
行预测；对手续费，主要在 2021年该费用占收入与成本之和的比例基础上，根据预测期的收入与成本
之和进行计算。

8、所得税预测
天启鸿源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为 15%，预测期所得税费用按其适用企业所得税率据实测算，并考

虑业务招待费按 60%在税前扣除对纳税调整事项的影响；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
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
策执行期限的公告》（2021 年第 6 号），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企业开展研发
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
研究开发费用的 75%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摊销。

经实施以上分析，所得税费用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企业所得税 982.12 1,782.63 2,386.98 3,037.01 1,656.17

9、折旧、摊销预测
企业的折旧和摊销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本次评估首先在

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基础上，结合未来资本性支出计划，对未来各年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原值进行预测，然后结合企业对各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
费用的折旧和摊销政策，对未来各年的折旧和摊销进行测算。

经实施以上分析，折旧、摊销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折旧 24.32 18.37 4.39 6.01 11.79

摊销 5.89 0.05 0.05 0.05 4.06

10、营运资金增加预测
本次评估，天启鸿源的营运资金参考可比上市公司营运资金占收入比例取得。 可比上市公司营运

资金占收入比例具体如下表：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2020年 2019年

300274.SZ 阳光电源 1.54% 10.33%

300712.SZ 永福股份 50.54% 23.28%

002169.SZ 智光电气 28.04% 29.38%

601222.SH 林洋能源 0.94% 16.61%

算术平均值 20.26% 19.90%

中位数 14.79% 19.94%

据上表，本次评估，天启鸿源未来年度营运资金占收入比例按 20%预测。
经实施以上分析，营运资金增加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永续期

营运资金需求量 13,530.02 25,627.00 36,547.65 48,504.91 34,889.19 34,889.19

营运资金增加额 5,279.66 12,096.98 10,920.65 11,957.27 -13,615.72 -

11、资本性支出预测
资本性支出包括新增资本性支出和更新资本性支出。 新增资本性支出主要为满足公司规模扩张

的需要而发生的资本性支出。 从天启鸿源目前的经营业务看，天启鸿源属于轻资产公司类型，维持现
有资产规模能够满足未来经营发展需要，所以预测资本性支出仅考虑更新支出；更新资本性支出是指
为维持企业持续经营而发生的资产更新支出，主要为设备类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的更
新支出，本次评估对更新资本性支出按上述存量资产未来预计更新周期进行预测。 经实施以上分析，
资本性支出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永续期

更新资本性支出 30.21 18.42 4.44 6.06 15.84 15.84

12、永续期收益预测及主要参数的确定
永续期收益即终值，被评估单位终值按以下公式确定：

式中：
r：折现率

：永续期第一年企业自由现金流
g ：永续期的增长率
n：明确预测期第末年
1、永续期折现率按目标资本结构等参数进行确定。
2、永续期增长率：永续期业务规模按企业明确预测期最后一年确定，不再考虑增长，故 g为零。
3、Rn+1按预测期末第 n年自由现金流量调整确定。
主要调整包括：
（1）折旧 ＆摊销费：由于会计折旧年限与经济寿命年限存在差异，考虑折旧货币时间价值对预测

年后的折旧进行调整，确定预测年后每年的折旧、摊销费为 15.84万元。 具体评估思路为：①将各类现
有资产按年折旧额按剩余折旧年限折现到预测末现值；②再将该现值按经济年限折为年金；③将各类
资产每一周期更新支出对应的年折旧额按折旧年限折现到下一周期更新时点再折现到预测末现值；
④将该现值再按经济年限折为年金；⑤将②和④相加得出永续期折旧、摊销费。

（2）资本性支出：永续年资本性支出是考虑为了保证企业能够持续经营，各类资产经济年限到期
后需要更新支出，但由于该项支出是按经济年限间隔支出的，因此本次评估将该资本性支出折算成年
金，具体测算思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将各类资产每一周期更新支出折现到预测末现值；第二步，将该
现值年金化。

则预测年后按上述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量 Rn+1为 9,188.96万元
13、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表
经实施以上分析预测，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汇总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永续期

营业收入 67,650.12 128,135.01 182,738.24 242,524.57 174,445.96 174,445.96

减：营业成本 57,681.89 111,122.29 160,644.71 214,699.33 156,853.08 156,853.08

税金及附加 288.10 545.68 778.21 1,032.82 742.90 742.90

销售费用 240.33 352.32 429.03 513.13 472.81 472.81

管理费用 2,086.85 3,304.95 4,312.20 5,432.45 4,393.69 4,393.69

研发费用 621.63 834.40 948.83 1,074.50 1,113.19 1,113.19

财务费用 9.52 18.17 26.07 34.72 25.15 25.15

营业利润 6,721.80 11,957.20 15,599.19 19,737.61 10,845.13 10,845.13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

利润总额 6,721.80 11,957.20 15,599.19 19,737.61 10,845.13 10,845.13

减：所得税 982.12 1,782.63 2,386.98 3,037.01 1,656.17 1,656.17

净利润 5,739.69 10,174.57 13,212.21 16,700.61 9,188.96 9,188.96

加：利息支出×（1-T） - - - - - -

折旧 24.32 18.37 4.39 6.01 11.79 11.79

摊销 5.89 0.05 0.05 0.05 4.06 4.06

减：资本性支出 30.21 18.42 4.44 6.06 15.84 15.84

营运资金增加 5,279.66 12,096.98 10,920.65 11,957.27 -13,615.72 -

企业自由现金流 460.02 -1,922.41 2,291.57 4,743.34 22,804.68 9,188.96

14、经营性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上述预测的现金流量以计算出的折现率进行折现， 从而得出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为

59,293.22万元。 计算结果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永续期

企业自由现金流 460.02 -1,922.41 2,291.57 4,743.34 22,804.68 9,188.96

WACC折现率（％）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12.10%

折现系数 0.8921 0.7958 0.7099 0.6333 0.5649 4.6686

预期收益现值 410.39 -1,529.85 1,626.78 3,003.96 12,882.36 42,899.57

现值和 59,293.22

（五）其他资产和负债价值的估算及分析过程
本次评估，对评估基准日天启鸿源超出最佳现金持有量的货币资金作为溢余资产，经估算，溢余

资产为 5,713.22万元。
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为与本次评估现金流预测无关的长期股权投资、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价值为 6,106.58万元，其他非经营资产-非经营负债的净额为 16.42万元。
（六）收益法评估结果
1、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
V＝ P ＋C1＋C2＋ E1
＝59,293.22＋5,713.22 + 16.42 + 6,106.58
＝71,129.43万元
2、付息债务价值的确定
截至评估基准日，天启鸿源无付息债务。
3、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计算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天启鸿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E ＝ V － D
＝71,129.43万元。
二、结合所在行业及市场可比案例等，充分说明对收购资产收益法估值溢价率较高的依据及合理

性
天启鸿源的主要业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储能系统建设业务；另一类为新能源电站开发及建

设业务。 储能系统建设业务是天启鸿源根据合同约定，通过自行研发、OEM 生产或对外采购等多种形
式，对电池组、 储能变流器、 电池管理系统、能量管理系统等软硬件进行整体集成后，经安装调试并
经客户验收合格后将产品交付给客户。 新能源电站开发及建设业务，根据已完成以及正在执行的电站
开发业务情况，天启鸿源取得项目后成立项目公司，主导电站建设，当完成电站建设并达到并网试运
行条件时，通过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实现相关业务收益（目前已经持有的电站除外）。

从天启鸿源目前的经营业务看，天启鸿源属于轻资产公司类型，其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项目开发
完成后转让项目产生收入。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看，其结果中未涵盖执行合同、潜在项目、客户资
源、企业资质、人力资源、产品研发能力等方面的价值，而该等资源对企业的贡献均体现在企业的净现
金流中。

评估人员通过对查询到的近期并购市场案例进行分析， 未发现天启鸿源所在行业类似公司的市
场并购案例。 现结合可比公司及新能源发电行业上市公司两类企业的市场数据，分析收益法估值溢价
的合理性。

1、可比公司近期的 PE倍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每股收益截
至日期

每 股 收 益
（TTM）（元
/股）

截 至
2021.12.31市
盈率 PE

300274.SZ 阳光电源 太阳能、风能、储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2021.09.30 1.55 95.66

300712.SZ 永福股份
电力工程规划咨询业务、 发电工程勘察设
计、输变电工程勘察设计、EPC 工程总承包
业务

2021.09.30 0.17 321.98

002169.SZ 智光电气
电力电子技术研究和产品应用、综合能源服
务整体解决方案、能源技术及服务领域产业
投资。

2021.09.30 1.09 11.08

601222.SH 林洋能源 电能表及系统类产品、LED 系列产品、光伏
电站 EPC、光伏发电 2021.09.30 0.44 27.54

算术平均值 114.06

中位数 61.60

标的公司 12.65

2、新能源发电行业上市公司近期的 PE倍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每股收益截
至日期

每 股 收 益
EPS（TTM）

截 至
2021.12.31 市
盈率

600032.SH 浙江新能 水电、光伏、风电 2021.09.30 0.19 80.44

600163.SH 中闽能源 风电、光伏发电 2021.09.30 0.36 24.69

600821.SH 金开新能 风力发电、光伏发电 2021.09.30 0.23 35.90

600905.SH 三峡能源 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光伏发电 2021.09.30 0.17 44.72

601016.SH 节能风电 电力 2021.09.30 0.16 42.52

601222.SH 林洋能源 电能表及系统类产品、LED 系列产品、光
伏电站 EPC、光伏发电 2021.09.30 0.44 27.54

601619.SH 嘉泽新能 电力 2021.09.30 0.17 30.41

601778.SH 晶科科技
大型地面电站、山地光伏电站、渔光互补电
站、农光互补电站、屋顶分布式电站 、林光
互补电站

2021.09.30 0.16 57.43

603105.SH 芯能科技 光伏产品、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及相关服
务、发电 2021.09.30 0.20 82.12

603693.SH 江苏新能 生物质发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供汽供水 2021.09.30 0.31 100.71

000155.SZ 川能动力 新能源综合服务业务、电力销售 2021.09.30 0.15 201.75

000591.SZ 太阳能 太阳能发电、太阳能产品制造 2021.09.30 0.41 27.23

000862.SZ 银星能源 新能源发电、风机设备制造、提供劳务 2021.09.30 0.21 66.84

算术平均值 63.25

中位数 44.72

上表中，每股收益（TTM）为最近 12个月的数据。
天启鸿源收益法的静态 PE倍数为 12.65，动态 PE倍数（基准日后三年平均利润）为 6.62。
如上表所示，与可比公司及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标的公司收益法的 PE 估值倍数低于可比

公司。
3、天启鸿源目前订单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天启鸿源已取得的主要项目为承德市围栏县的承德航天天启 500MW 风光储氢

一体化多能互补示范项目（源网荷储型式及规模为风电 300MW+光伏 200MW+储能 100MW/200MWh+
制氢 3000Nm?/h），天启鸿源的子公司国电投天启（广东）智慧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取得的主要项
目为承德围栏县的航天鸿源围场御道口 300MW 风储氢一体化项目（风电 300MW +储能 45MW/
90MWh）。 根据天启鸿源的开发计划， 预计 2022-2025 年分别开发完成 100MW、200MW、300MW、
200MW。 加上天启鸿源已取得的其他项目如彩虹（临高）36MWp 农光互补光伏项目储能系统项目、襄
阳二期屋顶光伏 6MW 项目等，在手订单情况良好，经营业绩的确定性较强，能够较好地支撑评估结
论。

综上所述，根据可比公司及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的 PE 估值倍数，结合天启鸿源在手订单情况分
析，标的资产收益法估值溢价较高具有合理性。

三、资产评估机构意见
收益法具体评估过程合理；结合所在行业及市场可比案例等，标的资产收益法评估结果 71,129.43

万元估值溢价率较高的依据充分、具有合理性。
四、独立董事意见
收益法具体评估过程合理；结合所在行业及市场可比案例等，标的资产收益法评估结果 71,129.43

万元估值溢价率较高的依据充分、具有合理性。
问题 7.关于业绩承诺。 公告显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若未达到业务承诺

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应当向公司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不超过 24,000 万元，超出部分以
标的公司股权进行补偿。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未全部采用现金补偿的原因，结合股权价值评估业
绩补偿总额是否能完全覆盖本次作价、充分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后续是否存在标的未达业
绩承诺导致股权价值下降的风险；（2）结合交易对方的资信、资产情况，说明其是否有业绩补偿的支付
能力，以及是否存在无法完成补偿时的替代解决方案。

回复：
一、 本次未全部采用现金补偿的原因， 结合股权价值评估业绩补偿总额是否能完全覆盖本次作

价、充分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后续是否存在标的未达业绩承诺导致股权价值下降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设置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符合上市公司目前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

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交易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调整为以现金股权转让及现金增资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后，已不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且根据上市公司最新一期的资产状况，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的相关规定，现行的其他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要求， 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设置的有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符合
上市公司目前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

（二）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本次交易设置相应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本次交易以现金股权转让及现金增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现金股权转让的交易金额为

24,000万元，现金增资的交易金额为 25,000万元。 鉴于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从上市公司收到的现金
金额为 24,000万元，其余现金增资的 25,000万元均将投资进入标的公司。 根据并购交易一般惯例，为
提升对上市公司的保障、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交易对方同意以收到的股权转让款 24,000 万元，
以及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就本次交易设置业绩承诺及现金补偿，具有合理性，有利于充分保
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具体措施如下：
1、本次交易设置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在约定层面已覆盖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所支出的全部股权

转让及增资金额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本次交易设置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在约定层面已覆盖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所支出的全部股权转让及增资金额，具体如下：
（1）补偿期间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为 2022年度、2023年度及 2024年度。 尽管有前述约定，若根据监

管部门的要求需要延长业绩承诺的期间， 则各方同意按照届时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并签订相应的文件。

（2）承诺盈利数
业绩承诺方承诺：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32,100

万元人民币。 承诺盈利数略高于评估报告收益法下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的预测累计净利润
29,126.47万元，主要系业绩承诺方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的业绩实现情况具备较强信心。

（3）业绩承诺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

净利润数，在上市公司 2024 年的年度报告（包括专项审核意见）披露后，业绩承诺方对上市公司应当
履行补偿义务，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
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就股权转让及增资支付的总对价（即 49,000万元）。

业绩承诺方应当按照前述约定计算的金额向上市公司承担现金补偿责任， 现金补偿金额不超过
本次交易所有交易对方合计获得的股权转让总对价（即 24,000万元）。 如应补偿金额大于 24,000万元
的，则超出部分由业绩承诺方在标的公司《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由业绩承诺方以标的公司股权对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股权补偿数=（应补偿金额-24,000万元）/《减值测试报告》中以业绩承诺期末为基准日评估的标的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末的总注册资本金额

（4）减值测试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具有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

该减值测试结果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果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即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 51%标的公司股权）减值额（以下简称“期末减值额”）＞根据本协议业绩承诺补偿条款计算的业绩
承诺方应补偿金额，则业绩承诺方还需另行向上市公司补偿差额部分。

如应补偿金额大于或等于 24,000万元，则就差额部分，业绩承诺方应以标的公司股权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差额股权补偿数=（期末减值额-应补偿金额）/《减值测试报告》中以业绩承诺期末为基准日评估的
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末的总注册资本金额

如应补偿金额小于 24,000万元，则就差额补偿，业绩承诺方应以现金加标的公司股权对甲方进行
补偿，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差额现金补偿额=24,000万元-应补偿金额
差额股权补偿数=（期末减值额-24,000万元）/《减值测试报告》中以业绩承诺期末为基准日评估的

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末的总注册资本金额
（5）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的上限
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的合计总金额， 现金部分不超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向业

绩承诺方支付的现金总金额（即 24,000 万元），补偿股权部分不超过业绩承诺方届时所持有的全部标
的公司股权数。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中约定的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的上限为， 现金部分不超过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向业绩承诺方支付的现金总金额（即 24,000 万元），补偿股权部分不超过业绩承诺
方届时所持有的全部标的公司股权数， 鉴于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现金增资部分的款项（25,000 万
元）已全部进入标的公司，本次交易设置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在约定层面已覆盖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所支出的全部股权转让及增资金额。

（三）标的公司在手订单情况良好，业绩实现的确定性较强，且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估值水平较高，
标的公司未达业绩承诺导致股权价值大幅下降的风险较小

结合目前标的公司的在手订单情况（详见前文“问题 4、一、（一）在手订单具体情况”），标的公司业
务情况良好，业绩实现的确定性较强。 同时标的公司处于新能源行业，市场前景良好，行业估值水平较
高（详见前文“问题 6、二、结合所在行业及市场可比案例等，充分说明对收购资产收益法估值溢价率较
高的依据及合理性”）。

因此，标的公司未达业绩承诺导致股权价值大幅下降的风险较小。
二、结合交易对方的资信、资产情况，说明其是否有业绩补偿的支付能力，以及是否存在无法完成

补偿时的替代解决方案
上市公司出于充分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最

终就本次交易设置了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符合上市公司目前适用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已经较为充分地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

交易对方系标的公司创始团队设立的持股平台，资信、资产情况详见“问题 2、二、（二）交易对方资
信状况”。 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创始团队将继续留任。 上市公司计划考虑针对创始团队采取股权激
励、薪酬激励等方式，调动创始团队的积极性，并将股权激励方案（如有）设置相应条款、奖金分期递延
等方式，作为无法完成补偿时的替代解决方案。 虽然标的公司在手订单情况良好，业绩实现的确定性
较强，但在标的公司业绩不达预期导致剩余股权价值大幅下降无法覆盖本次交易金额的情形下，本次
交易仍存在交易对方因支付能力不足而无法完成业绩补偿的风险。

三、独立董事意见

1、上市公司出于充分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多轮谈判，
最终就本次交易设置了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符合上市公司目前适用的法
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 已经较为充分地保护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
益。

2、同时鉴于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从上市公司收到的现金金额为 24,000 万元，其余现金增资的
25,000万元均将投资进入标的公司。 根据并购交易一般惯例，为提升对上市公司的保障、更好地维护
中小股东利益，交易对方同意以收到的股权转让款 24,000 万元，以及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就
本次交易设置业绩承诺及现金补偿，具有合理性，有利于充分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3、标的公司业务情况良好，业绩实现的确定性较强。 同时标的公司处于新能源行业，市场前景良
好，行业估值水平较高，标的公司未达业绩承诺导致股权价值大幅下降的风险较小。

4、本次交易后，标的公司创始团队将继续任职于标的公司。 上市公司后续在实施员工股权激励
（如有）、薪酬激励方案时会充分考虑业绩补偿事项因素，以进一步控制交易风险，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但在标的公司未达业绩承诺导致股权价值大幅下降的极端情形下， 仍存在交易对方因业绩补偿支付
能力不足而无法完成业绩补偿的风险。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附件：标的公司的知识产权情况
1、专利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已取得 42项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权利人 类型

1 一种火电机组联合光伏系统的运行控制系统 ZL202121171435.4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 一种基于多电力智能调配器的新能源发电供电
系统 ZL201210145981.X 标的

公司 发明

3 一种基于自治共享节点系统的光伏微电网系统
构造 ZL201210144023.0 标的

公司 发明

4 一种多用途自适应太阳能逆变器的构造 ZL201110228463.X 标的
公司 发明

5 离网式群组共享太阳能发电供电系统构造 ZL201110123783.9 标的
公司 发明

6 一种太阳能发电供电方法 ZL201110095432.1 标的
公司 发明

7 一种多电力多蓄电智能平衡供电系统 ZL201110095400.1 标的
公司 发明

8 一种新能源电力与网电智能调配供电系统 ZL201110088235.7 标的
公司 发明

9 一种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多群组构造 ZL201110035383.2 标的
公司 发明

10 一种层级构造的分布式电源智能电网构建方法 ZL201010220118.7 标的
公司 发明

11 用户级混合电力智能配电系统 ZL201010208847.0 标的
公司 发明

12 分离式太阳能多功能杀虫灯系统 ZL201010205105.2 标的
公司 发明

13 一种具有自启动功能的独立光伏供电系统 ZL201210341221.6 标的
公司 发明

14 一种具有数据黑匣功能的光电、风电发电供电系
统 ZL201210339884.4 标的

公司 发明

15 一种基于直流共享调控的离网光蓄发电供电系
统 ZL201310124981.6 标的

公司 发明

16 一种多对多电力路径调控装置 ZL201310078108.8 标的
公司 发明

17 一种基于前置调配的实时调控汇流装置的方法 ZL201210527517.7 标的
公司 发明

18 一种基于后置调配的实时调控汇流装置的方法 ZL201210527518.1 标的
公司 发明

19 一种分布式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蓄能控制装置 ZL201210463916.1 标的
公司 发明

20 一种具有微微网构造的分布式新能源电力微电
网系统 ZL201210374240.9 标的

公司 发明

21 一种基于现有光伏控制器的应急直供离网光伏
供电系统 ZL201210341210.8 标的

公司 发明

22 一种电池管理系统的主动均衡架构 ZL201821725733.1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3 一种能源互联网端接控制器 ZL201520130140.0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4 一种能源互联网的体系架构 ZL201520115863.3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5 一种基于储能互补平滑并网的新能源电站系统 ZL201520115767.9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6 一种提高鲁棒性的微电网系统构架 ZL201320623380.5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7 一种交直流智能调配储能换流装置 ZL201320580436.3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8 一种光、储联动功率倍增调控装置 ZL201320113297.3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9 一种多对多电力路径调控装置 ZL201320111370.3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0 一种基于前置调配的实时调控汇流装置 ZL201220675887.0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1 一种基于后置调配的实时调控汇流装置 ZL201220675884.7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2 一种分布式新能源电力系统的蓄能控制装置 ZL201220608399.8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3 一种基于微微网构造的分布式微电网系统 ZL201220509152.0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4 一种具有自启动功能的独立光伏供电系统 ZL201220469589.6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5 一种具有数据黑匣功能的光电、风电发电供电系
统 ZL201220468183.6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6 一种太阳能电热联供系统 ZL201220404077.1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7 一种可调峰蓄热电暖装置 ZL201220380776.7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38 一种光伏电力连网与离网的双路供电系统 ZL201210265649.7 标的
公司 发明

39 一种光伏电力连网与离网的双路供电系统 ZL201220370907.3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40 一种光伏电力并网离网一体化装置 ZL201220370909.2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41 一种双体双媒蓄热供热装置 ZL201220354721.9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42 一种新能源发电蓄能供热供电系统 ZL201220354722.3 标的
公司 实用新型

2、软件著作权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已取得 4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登记日 权利人

1 TES-5000/EMS能量管理系统 V1.0 2021SR0537293 2021.04.14 标的公司

2 TES-5000/FES储能电站数据采集软件 V1.0 2021SR0537295 2021.04.14 标的公司

3 TQYH�PCS500/630主控 DSP软件 V1.0 2021SR0537305 2021.04.14 标的公司

4 TES-5000/APP云储能手机客户端软件 V1.0 2021SR0537292 2021.04.14 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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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天启鸿源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投资者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网络互动时间：2022年 4月 27日（周三）下午 15:00-16:00
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 4月 27日（周三）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
网络互动：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现场地址：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六纬路公司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和现场结合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4月 26日下午 16:00前， 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系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计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等方
式取得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启鸿源”）51%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2日披露的《江苏同力日升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公告。

2021年 11月 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51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江苏
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2021年 1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
对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
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2021 年 12 月 22 日、2021 年 12 月 23 日、2022 年 1 月 22 日、2022 年
2月 22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及《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展的补充公告》（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1、
2021-063、2021-064、2022-004、2022-007）。

2022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现金方式收购北
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9 日披露的《关
于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2022年 4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收购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8）。

公司将于 2022年 4月 27日下午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就本次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天启鸿源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现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相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本次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相关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公司将于 2022年 4月 27日下午以网络互动和现场结合的方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以现金
方式收购北京天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在法律
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的时间：
网络互动时间：2022年 4月 27日（周三）下午 15:00-16:00
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 4月 27日（周三）下午 16:00-17:00
2、召开的地点：
网络互动：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现场地址：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六纬路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网络互动和现场结合
三、说明会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国平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芮文贤女士；公司独立董事王刚先生；公司

董事会秘书刘亮先生；天启鸿源副总裁沈聪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6:00 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系公司，

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通过网络参会的投资者可于 2022年 4月 27日下午 15:00-16:00 直接登陆中国证券网（https://

roadshow.cnstock.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3、 现场参会的投资者可于 2022年 4 月 27 日下午 16:00-17:00 在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六纬

路公司会议室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电话传真：0511-85769801
邮箱：zqb@jstljx.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券网进行观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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